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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業申請研究發展活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問答集 

110年 1月 21日修正 

項次 問題 答復 

一 保險業申請研究發展

活動支出適用投資抵

減應具之資格條件為

何？ 

一、依「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

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」第 14 條規定，

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得向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申請就其資格條件及當年

度研究發展活動是否符合該辦法第 2

條至第 4 條規定提供審查意見，以適

用投資抵減之獎勵。 

二、人身保險業、財產保險業及再保險業

如為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，得依上開

規定申請。 

二 
何種情形符合「公司或

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

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

辦法」第 2 條所稱「高

度創新」？ 

一、因研發活動態樣繁多，目前僅就研發

活動是否具「高度創新」有原則性之

規範，惟是否符合相關規範仍須依個

案進行審查。 

二、經參酌相關部會規範對於高度創新之

基本認定原則如下： 

(一)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認定具

有高度之創新： 

1. 具備商品、技術、專門知識、勞

務或服務流程等方面之有形或無

形之創新水準。 

2. 能有效協助產業未來發展，並提

升產業競爭力。 

3. 具有目前產業經營者所不能輕易

完成之技術或專門領域。 

4. 具備產業目前技術、能力或專門

知識無法達成之顯著功效。 

5. 顯著解決長期存在之營運、技術

或專門知識問題。 

6. 在其產業領域具備領先帶動之作

用。 

7. 創新之提案標的必須是一項完成



2 
 

之活動，且活動已取得一定成效

或可預期之市場影響。 

(二)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具有高度

之創新： 

1. 現有商品、服務、技術或專門知

識之改良、變更或補強等活動。

但引進現有技術、軟體，經投入

一定資源進行研發及調整，或使

該等技術、軟體得運用於不同業

務、服務或風險管理，有效擴大

其運用範圍或提升其風險管理技

術，仍得依前款各目情形認定。 

2. 現有商品外觀或式樣之改進或改

良。 

3. 客製化之研究發展。 

4. 與所營事業無直接相關之研究。 

5. 既有業務之例行性測試及分析。 

6. 有關管理或操作方法之研究。 

 


